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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办发〔2020〕1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滕州市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研

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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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快我市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，建立科学的管

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，确保小型水库发挥综合效益和安全运

行。根据《山东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

242 号）、省水利厅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小型水库管理

体制改革试点市实施指导方案>的通知》（鲁水管〔2014〕9 号）

及省水利厅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

切实加强小型水库管理的意见》（鲁水管字〔2016〕12 号）的

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改革目标和范围

（一）改革目标。全面理顺小型水库管护机制，建立权责

明确、职能清晰的小型水库安全管理责任体系；建立健全小型

水库管护体系，确保水库专职管理人员落实到位；建立稳定投

入的管护经费保障机制。构建起体制顺畅、管理科学、运行规

范、灵活实用的小型水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确保小型水库

管护到位和工程安全。

（二）改革范围。现登记注册的全市 26 座小型水库，其

中小（1）型 4 座，小（2）型 22 座。

二、改革主要内容

（一）明晰工程产权和管护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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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明晰工程产权。根据水库管理现状，结合工程投资构成、

工程历史运行状况、工程权限隶属关系等方面，明确和落实小

型水库产权。26 座小型水库产权属村集体经济组织，改革产

权所有形式不变。

2.明确管护范围。管理范围为大坝及其附属建筑物、管理

房及其它设施，设计兴利水位线以下的库区，禁止在管护范围

内建设畜禽养殖项目和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。保护范

围为设计兴利水位线至校核洪水位线之间的库区。

（二）明确管护主体及安全管理责任

1.明确管护主体。户主东水库和虎山水库两座小（1）型

水库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管护主体，其他 2 座小（1）型

及 22 座小（2）型水库由所属镇水利站作为管护主体。

2.落实安全管理责任。按照小型水库分级管理原则，小型

水库实行安全管理责任制。市政府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，

并以正式文件公布小型水库安全管理政府责任人、主管部门责

任人、管理单位责任人相应责任。

根据《山东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》(省政府令 242 号)第五

条“小型水库的安全管理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。设区的市、县

（市区）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隶属关系，

对每座小型水库确定一名政府领导成员为安全责任人”规定，

结合我市小型水库管理现状，我市小型水库管理单位分为市级

管理和镇级管理。市级管理的小型水库，水库安全管理政府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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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人由市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担任，主管部门责任人由水行政主

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，管理单位责任人由具体管理机构或部

门主要负责人担任。镇级管理的小型水库，水库安全管理政府

责任人由镇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，主管部门责任人由镇政府分

管负责人担任，管理单位责任人由镇水利站主要负责人担任。

政府责任人对水库安全管理负总责，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做

好小型水库安全管理工作和落实管护经费，划定水库管理范围

与保护范围，组织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，落实防汛物资和组

建防汛抢险队伍。

主管部门责任人对小型水库安全管理负监管责任，负责所

属水库大坝注册登记申报，申请划定水库管理与保护范围，制

定落实水库安全管理各项制度，组织制定水库应急预案，督促

水库管理单位或管护人员履行职责，并对其开展培训和考核，

组织水库的安全鉴定、安全检查，制定除险加固或更新改造规

划，审核监督管护经费使用，监督水库承包经营活动，负责工

程档案资料管理。

管理单位责任人对小型水库安全管理负直接责任，负责建

立健全水库日常维护、安全运行、应急处置等相关制度，落实

水库应急预案，组织开展水库安全监测、日常巡查、维修养护

控制运行、险情上报、抢险救灾及水毁工程修复、安全保卫等

工作，落实水库安全管护人员和水库日常经营管理。

（三）落实专职管理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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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做好水库专职管理人员招聘。按照小（1）型水库不少

于 2 人，小（2）型水库不少于 1 人的标准，落实专职管理人

员。专职管理人员实行推荐招聘制、人员备案制和培训上岗制。

水库所在镇、村应选择责任心强、热心水利事业、年龄 60 周

岁以下、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，公开报名，竞争上岗，

一年一聘，时间不连续。经相关镇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，填写

《小型水库专职管理人员聘用登记表》，签定《小型水库管理

责任书》，报市城乡水务局批准备案。

2.明确专职管理人员的职责。严格按照规定，做好水库工

程与设施的巡视检查、水位和雨量观测、报汛和维护、水环境

污染上报等工作。及时上报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或异常现象，并

采取有效措施。保证巡查、检修等各项记录规范、完整，同时

做好有关资料的整理、归档工作。

3.抓好水库专职管理人员的管理。相关镇、村确定小型水

库专职管理人员后，由市城乡水务局统一组织对其进行培训，

提高日常管护人员履行职责的基本业务素质，经考核合格后颁

发上岗证，持证上岗。日常管理工作实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和

督查，发现问题限期整改，对落实整改不到位的扣减补助 100

—300 元/次，拒不整改的可随时解聘。相关镇人民政府负责

组织对小型水库专职管理人员进行年度考核，考核等次分优

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和不称职。不称职的解除合同。考核成绩

记入本人工作档案，并作为确定补助和奖励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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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落实水库专职管理人员待遇。管理人员报酬以财政为

主。管理人员聘用经费小（1）型水库不少于 1 万元/年·座，

小（2）型水库不少于 0.5 万元/年·座。

（四）落实管护经费

根据《关于加强我省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

（鲁水运管字〔2019〕5 号）要求，达到小（1）型水库 6 万

元、小（2）型 3 万元，省、市、县分别承担 1/3,专款用于小

型水库的维修养护。

（五）完善管理设施

小型水库管理逐步实现“三通”（通路、通讯、通电），对

无管理房的，应按计划建成并投入使用。配备必要的办公、观

测、照明设施（即水位、雨量观测，充电式移动手提灯等）、

安全警示标志牌以及剪草机、手推车、铁锨、镐等日常维护工

具。

三、管理机制

针对小型水库工程特点，按照所有权、管理权和经营权适

度分离的原则，采取专业化集中管理的管护模式。

（一）成立专业化维修队伍

按照“物业化管理、专业化服务”的办法，针对小型水库

日常维修项目应急性强、投资小、零星分散的实际，可通过招

标或委托有资质的公司或工程中心进行维修养护。市城乡水务

局、市财政局定期对维修养护的工程项目预期目标实现程度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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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跟踪监控，及时纠正偏差。相关镇水利站负责质量监督及工

程量确认，最大限度地提高维修养护资金使用效益。工程结束

后市财政局将组织三方机构对维修养护工程项目进行重点绩

效评价。

（二）健全维护经费管理机制

市财政将维修养护经费纳入年度预算，市城乡水务局将维

修养护经费实行专账核算，专款专用。相关镇在年初提报小型

水库维修养护计划，市城乡水务局对维修养护计划进行评审。

维修养护项目完成后，经验收合格，根据审计结果拨付维修养

护工程费用。工程维修养护年度预算结余经超过一年未使用

的，由市财政统一收回。

市城乡水务局负责对相关镇提报的水库专职管理人员聘

用经费拨付计划进行审核和备案，同时负责将小型水库安全管

理人员基本信息和聘用情况的汇总结果报送市财政局。市财政

局审核同意后，按照聘用经费计划拨付资金，纳入涉农一本通

系统发放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制定方案、组织实施。按照上级要求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，报枣庄市城乡水务局备案。市直相

关部门和有关镇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，将改革任务分解细化，

责任落实到人，确保改革稳步推进，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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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政策性强、牵涉面广的系统工程。市城乡水务局具体负责改

革的组织协调工作。各镇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工作专班，

精心组织实施，务求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严格考核，落实奖惩。市财政局、市城乡水务局等

部门要在加大对小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的同时，对改

革工作较好的相关镇在项目资金上予以倾斜，并给予表彰奖

励；对改革推进不力的相关镇，要减少项目资金安排，并予以

通报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，确保质量。市城乡水务局加强工作调度

和督查，及时通报改革进展情况。各相关镇要严格按照实施方

案，切实抓好落实，确保完成改革任务。

抄 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察
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月10日印发


